附件5-3 支持搭建应用示范场景–节能–项目申报材料包





《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专项资金关于支持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试行）》项目申报书（2026年度）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〇   年   月   日


一、企业承诺书
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
有关本单位申报产业专项资金补贴，本单位现就所提供的申报材料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1. 本单位对所提交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不存在弄虚作假、套取、骗取专项资金。我单位提交的生产经营数据与上报统计部门数据一致。如有虚假，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
2. 申报材料中的内容将作为审核和审计的依据，本单位同意将本申报材料向依法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公开，对依法审核或者评审过程中公开的信息，由审核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承担保密义务。
3. 本单位承诺所申报项目无下列情形之一：（1）权属争议；（2）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3）同一事项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区级政府专项资金（政策允许的除外）。
4. 本单位不存在被国家、省、市各相关部门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情况，未被列入国家推送地方黑名单、未被我市有关部门列入违法失信名单或未被我市各级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且在有效期内。如因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执行导致财政扶持资金被扣划、冻结的，本单位有义务申请撤销项目将财政扶持资金全额退还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
5. 本单位承诺自行申报该项目。
6. 本单位承诺配合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对项目开展监督、检查、监管及绩效评价工作。
7. 本申请材料仅为申请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专项资金扶持计划项目制作并已自行备份，不再要求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予以退还。
8. 申报单位及申报项目不存在《实施细则》中第十九条所列不予扶持的情形。针对已发放补贴后发现违规取得扶持资金的情形，或因其他原因不符合扶持条件的，承诺配合深圳市龙岗区发展和改革局、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退回全部专项资金。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二、基础申报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注册地址
	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不一致的，请同时填写注册和经营地址

	主营业务
	

	单位注册资本（万元）
	
	实收资本（万元）
	

	注册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bookmark: OLE_LINK2]3位数（国标门类1+大类2），请对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列明的具体制造业行业分类，应与市场监管局口径保持一致

	企业类型
	
	产业分类
	请查阅《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导向目录》（2016年修订）规范填写例，如：A02新能源产业。未列入目录的请填写例：其他 XXXX产业

	办公用房面积（平方米）
	
	生产用房面积（平方米）
	

	2025年度总产值（营业收入）（万元）
	
	2025年度上缴税款金额（万元）
	

	2025年度资产负债率
	
	2025年度经营利润率
（利润总额/营业收入）
	

	生产资质/经营许可情况
	
	从业人员总数
	

	是否取得高新技术相关资质
	□是
□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否    
	是否是上市公司
	□是
□国内主板
□国内创业板/科创板
□国内新三板
□海外上市
□否

	二、联系人信息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单位联系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三、申报的扶持项目类型
	
细分领域：□储能  □氢能  □节能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循环利用  □固态电池


	三、申报单位承诺

	
填报单位意见及真实性承诺：
本申报表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请将本句话原文抄写在下方空白处）

单位名称（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 ）符合 （ ）不符合

审核人： ________               审核日期： ________


















三、节能领域（绿色工业示范园区）补贴申请表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填报日期：
	一、项目基本信息

	改造项目名称
	

	改造实施起止时间
	年     月 —       年      月

	改造主要内容
	□ 建筑节能 □ 能源系统 □ 智慧管控 □ 循环化改造 □ 其他

	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不含土地征和、拆迁补偿）

	二、申请补贴情况

	核定项目总投资额（万元）
	（审核后认定）

	本次申请资助金额（万元）
	（=核定总投资额 × 10% ，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三、绿色低碳化改造评分情况

	评估标准版本
	《深圳市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化改造评估标准》（____年版）

	自评得分
	_____ 分

	第三方复查得分
		_____ 分（须＞90分）

	复查机构名称
	

	复查报告编号
	

	得分证明材料
	□ 第三方复查报告（必附）

	四、投资额达标情况

	总投资额（自报）
	_____ 万元
	是否＞300万元
	□ 是 □ 否

	审计核定投资额
	_____ 万元
	是否＞300万元
	□ 是 □ 否


四、企业申请和持有专利明细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专利名称
	状态（已申请未授权/已授权）
	专利类型（发明/实用新型）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专利号

	1
	
	
	
	
	
	

	2
	
	
	
	
	
	

	3
	
	
	
	
	
	

	4
	
	
	
	
	
	

	5
	
	
	
	
	
	


*注：如行次不足，请在表格后添加行继续填写。

五、总投资支出核算表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起止时间:
	

	序号
	投资支出项目
	金额（元）

	一、
	建设投资
	 

	1.1
	建筑、安装工程费
	 

	1.2
	场地改造费
	 

	1.3
	设备、工器具、技术、软件购置费
	 

	1.4
	形成固定资产的其他建设投资
	 

	二、
	研发费用
	 

	2.1
	材料费
	 

	2.2
	设计、测试、化验、加工费
	 

	2.3
	委托开发费用
	 

	2.4
	其他费用
	 

	三、
	铺地流动资金
	 

	3.1
	燃料动力费
	 

	3.2
	维修保养费
	 

	3.3
	仓储物流费
	 

	3.4
	场地租赁费
	 

	3.5
	外协加工费
	 

	四、
	合计
	 

	技术负责人签字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bookmark: _Hlk156340242]*注：上表填报的所有费用金额应取得发票或其他外部凭证作为费用支出证明。



六、外购物品和服务费用及发票清单
项目名称: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外购物品和服务费用名称
	数量（单位）
	单价（元）
	发票/报关单金额（元）
	发票号/进口报关单号
	开票日期/进口报关日期
	备注

	
	
	
	
	
	
	

	
	
	
	
	
	
	

	
	
	
	
	
	
	

	
	
	
	
	
	
	

	
	
	
	
	
	
	

	
	
	
	
	
	
	

	
	
	
	
	
	
	

	
	
	
	
	
	
	

	
	
	
	
	
	
	

	
	
	
	
	
	
	

	
	
	
	
	
	
	

	
	
	
	
	
	
	

	
	
	
	
	
	
	

	
	
	
	
	
	
	

	
	
	
	
	
	
	




七、项目参与人员名单
	[bookmark: _Hlk156317416]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姓名
	学历
	专业技术资格/职称
	在项目中承担的职责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上表中填报的项目研发人员应不少于3名。
如行次不足，请在表格后添加行继续填写。




八、申报材料
（以下资料请提供盖章复印件依次附于本申报书内）
[bookmark: _Hlk155910819]（一）企业基础资料
1.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 [bookmark: _Hlk156276540][bookmark: _Hlk156316209]2025年度总产值（营业收入）证明：
□ 规上/规下纳统企业：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导出的《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财务状况表》（2025年1-12月）
□ 非纳统企业：2025年度1-12月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2025年度纳税证明
4. 2025年度纳税证明
5. 2025年度单位社保证明
6. 2025年度企业财务报表，如有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应一并提供
7. 企业信用证明。申报企业应同时提供企业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和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zfcg.sz.gov.cn）公布的信用信息报告（申报截止日时处于有效期）
8. 其他必要的生产、经营许可文件复印件
9. [bookmark: _Hlk156247026][bookmark: _GoBack]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科技型中小企业证书、专精特新企业证书、知识产权证明，或者经权威机构鉴定的技术成果证明
10.  项目参与人员名单、学历/职称证明、项目周期内的社保证明、工时记录表（证明该人员确实在该项目上投入了时间）
（二）项目个性化材料：
评分证明材料
1.  依据《深圳市产业园区绿色低碳化改造评估标准》逐项自评打分表；
 2.  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复查评估报告（须明确最终得分>90分，并加盖公章）。
改造内容证明
1. 改造前原状照片、改造后现场照片；
2. 主要节能设备/系统采购合同、发票、验收单；
3.涉及建筑围护结构、用能设备、能源管理系统等关键改造项的竣工图纸。
能效证明
1. 改造前后能耗账单对比表（电力、燃气等）；
2. 能源管理系统运行截图（如建有）；
3. 经认定的节能量审核报告（非必须，但可作为加分项）。
园区权属证明：园区用地规划许可证、房产证或租赁运营协议。





